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关于

准予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

行政许可决定书
晋水许可准〔2025〕25号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于2025年11月3日向我局提出《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洪评报告》）行政许可的申请，经审查，该申请事项属于晋宁区本级审批范围，申请材料齐全，主体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1月3日依法受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技术评审时间按照行政许可特别程序来进行处理，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批办理期限内（评审后经修改完善的《洪评报告》报批稿送达我局之前，均处于技术评审的评审时间之内）。

经审查，你单位报送的《洪评报告》（报批稿）达到技术深度要求，我局决定准予《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报批稿）的行政许可，具体行政许可内容以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关于<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意见》(附件)为准。

附件：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关于《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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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

关于《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意见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行政申请许可书》，申请对《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行政许可。我局于2025年11月4日组织专家对《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进行技术审查，于12月10日收到《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报批稿）（以下简称《洪评报告》），根据专家意见，认为《洪评报告》基本达到技术深度要求。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防洪评价的必要性

拟建桥梁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宁大河干流小寨分洪闸上游1.8km处，桥梁采用钢筋混凝土简支箱梁一跨过晋宁大河，并与两岸现有道路平接。桥梁跨径为20m,桥面设计高程1905.277m/1905.169m(左岸/右岸),纵断面纵坡0.54%,桥面宽度7.5m,桥梁底板设计高程为1903.735m/1903.625m(左岸/右岸),桥墩与地面接触点高程为1903.12m/1903.05m(左岸/右岸)。桥墩采用柱式墩，桥台为混凝土柱式桥台，两岸桥台均位于现状地面以下。桥梁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内，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对应洪峰流量124m³/s,设计洪水位1902.72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等文件要求，针对该已建涉河工程进行行洪能力复核，履行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完善相关手续是十分必要的。

二、评价对象、评价范围

基本同意评价对象为滇中引水工程牧羊村倒虹吸进场公路跨晋宁大河桥梁。

根据《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规定，基本同意《洪评报告》中界定的影响分析范围，下游至小寨水位站下游500m,上游至双龙湾水文站上游500m,评价范围全长9.3km。

三、防洪标准

拟建桥梁属于中型桥梁，工程所在晋宁大河已经按50年一遇洪水标准完成河道整治，河道防洪标准和工程设计防洪标准均选取50年一遇是合理的。

四、设计洪水和过流能力

(一)洪水

基本同意工程所在断面设计洪水采用已通过审批的《昆明市城市防洪总体规划(修编)》中的成果，50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124m³/s。

(二)壅水分析

基本同意本工程采用一维恒定流数值模型计算工程建设前、后洪水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壅水分析。

基本同意计算的范围和边界条件，地形资料采用2025年6月实测1:200地形数据，下游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计算成果基本合理。

基本同意拟建桥梁断面50年一遇洪水位为1902.72m。桥梁阻水比为0,工程建设不会造成河道发生壅水，对河道行洪无影响的评价结论基本合理。

(三)冲刷

同意采用《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推荐公式估算桥梁附近堤防上部生态岸坡的冲刷深度，基本同意计算的边界条件和冲刷深度，堤防生态护岸冲刷深度约0.22m。

(四)河势稳定

基本同意采用《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推荐的河流稳定性指标对河势稳定性的分析结论，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对河势稳定性影响较小的分析结论基本可信。

(五)水工程安全影响分析

同意桥梁建设对小寨水位站、双龙湾水文站等水文观测设施的测验项目、精度和成果均无影响的评价结论。

五、防洪综合评价

《洪评报告》根据工程区域周边水文气象资料、已通过审批的设计资料、实测纵横剖面资料进行分析，其方法途径符合现行规范，洪水、洪水位、冲刷计算结果基本合理，评价结论客观。基本同意《洪评报告》提出的洪水影响评价内容及主要结论。主要结论如下：

(一)拟建桥梁符合滇中引水工程相关规划，与《昆明晋宁南城片区规划修编(2013～2030)》《昆明市城市防洪总体规划(修编)》等相关规划不冲突。

(二)拟建桥梁的防洪标准是合理的。目前拟建桥梁所在晋宁大河河段已完成河道整治工作，整治标准为50年一遇，本工程为中型桥梁，桥梁设计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防洪标准符合《防洪标准》
(GB50201-201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等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三)桥梁建设对河道行洪无影响且桥梁自身满足防洪安全要求。在发生河道防洪标准和桥梁设计防洪标准(P=2%)洪水时，桥梁不阻水，桥下净空为0.905m,满足规范要求。

(四)桥梁建设对河势影响较小。拟建桥梁所在河段主河槽两岸已全部完成浆砌石护岸，河道基本不会发生横向演变；桥梁建设未侵占河道，两岸基础布置位置较高，桥梁建设对岸坡稳定性扰动较小。

(五)工程施工期间会对现有河堤外侧区域进行开挖，开挖深度较小，工程施工结束后会对开挖区域进行回填恢复，工程建设对河堤稳定性影响较小。

(六)桥梁建设对现有水利工程与设施无影响。桥梁建设不会造成河道壅水，对灌溉沟渠、分洪闸、跨河桥梁等设施无影响。

(七)工程建设对小寨水位站、双龙湾水文站等水文监测设施的测验设备、测验项目、精度、成果及其测验工作环境均无影响。

(八)桥梁的建设对防汛抢险基本无影响。

(九)桥梁的建设对小寨水位站、双龙湾水文站等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无影响。

六、其他

（一）重视防洪安全问题，汛期加强巡查，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二）遇有区域内河道整治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接受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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